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84號

上  訴  人  黃梅桂   

訴訟代理人  陳吉珍 

被  上訴人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鍵勳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11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1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貳拾貳萬零肆佰陸拾元本息，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

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

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查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莊正賢，嗣變更為朱鍵

勳，有被上訴人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7頁），並

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0頁），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臺北市106建字第98號建照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之承攬人，施作興建門牌臺北市○○區○○○路

000號、000號房屋。上訴人為同路門牌000號0樓房屋（下稱

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工程期間發生損鄰爭議，兩造

無法達成賠償協議，伊乃於民國109年5月5日，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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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5條第1項第3

款第1目規定，以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108年12月10日鑑

定報告書（下稱甲鑑定報告書）評估系爭房屋修復賠償費用

新臺幣（下同）25萬6787元之2倍金額，向原法院提存所為

上訴人提存51萬3574元（下稱系爭提存金）。惟上訴人因系

爭工程所受損害僅25萬6787元，其於109年9月25日領取系爭

提存金全部，就超過25萬6787元部分，欠缺法律上之正當權

源等情，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給付伊25

萬67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

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共同被告白香荷就其敗訴部分未據

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並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原無傾斜狀況，因系爭工程方致傾斜

之情；系爭工程致伊所有之系爭房屋傾斜，無法正常使用，

減損交易價值，伊就系爭工程所受損害包括系爭房屋修復費

用70萬元、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不能正常使用系

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建築師簽證費用8萬元等，已超

逾系爭提存金金額，伊領取系爭提存金自無不當得利等語，

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之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77頁）：

　㈠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臺北市○○

區○○○路000號0樓，即系爭房屋）為上訴人所有。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

　㈢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於108年12月10日就台北市○○區

○○○路000號0、0樓及屋頂加建物損害原因研判、結構安

全及修復費用評估作成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系爭房屋之

工程性修復估算參考費用為3萬830元，工程性傾斜及非工程

性傾斜補償費用為22萬5957元，合計25萬6787元。

　㈣被上訴人於109年5月5日向原法院提存51萬3574元。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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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字第520號提存書上記載之提存原因及事實為：「提存人

在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上興建【民權好

合】大樓，因損害受取權人所有【台北市○○區○○○路00

0號0樓】房屋，經提存人與受取權人私下協調兩次，再經台

北市政府都發局兩次公調協調不成（依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北市都建字第1093164376號函），爰依（修正前）台北

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原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依

法辦理提存」。

　㈤上訴人於109年9月25日依據109年度存字第520號提存通知書

聲請領取提存物，經提存所准予領取（109年度取字第970

號），嗣上訴人於109年10月12日具領51萬3574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

8：

　⒈查，系爭房屋於106年1月3日經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測量結

果其傾斜率為1/69（T4觀測線）、1/66（T5觀測線）、1/13

3，（T6觀測線），有甲鑑定報告書附件六臺灣省土木技師

公會106年1月25日(106)省土技字第北0141號鄰房現況鑑定

報告之測量成果紀錄表在卷可稽（原審卷第75至76頁），審

以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係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指派黃科銘技

師、吳政圜技師鑑定製作，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發行，鑑

定工作作業流程及鑑定報告書編製程序均經臺灣省土木技師

公會監督，所為鑑定測量之結果應屬客觀可採，則系爭房屋

於系爭工程施工前之106年1月間已經傾斜，且傾斜率最大值

達1/66，應堪認定。甲鑑定報告書復就系爭房屋於108年11

月21日之傾斜率為測量（原審卷第55至56頁），T5測線測得

傾斜率增為1/58，原T4、T6測線因受施工基地新建房屋遮

蔽，無法複測，惟同測向不同測點測得傾斜率為1/62（T4測

線同測向之測點1）及1/570、1/146（T6測線同測向之測點

2、3），可知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期間有傾斜變化情形，傾

斜率最大值增為1/58，亦即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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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8。

　⒉上訴人雖抗辯：106年1月3日之測量沒有辦理會勘，亦沒有

通知屋主，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並不可採；且同棟4樓屋主

白香荷曾向前屋主提告房屋傾斜，遭法院駁回，可證系爭房

屋原本並無傾斜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委任臺灣省土木技師

公會進行傾斜量測，由該公會指派技師進行量測作業，並有

留存測量照片可考（原審卷第77至79頁），衡以傾斜量測作

業本非必須辦理會勘或會同屋主進行，而該鄰房現況鑑定報

告所為鑑定測量之結果應屬客觀可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上訴人僅以該次測量未辦理會勘及未通知屋主到場，遽謂該

量測結果不可採，洵無理由。另查，白香荷之另案訴訟之原

因事實及其受敗訴判決之原因究竟為何，均未見上訴人提出

任何資料相佐，則上訴人徒以白香荷於另案受敗訴判決，遽

謂系爭房屋於被上訴人施工前並無傾斜，亦不可採。

　㈡上訴人受有系爭房屋修復費用14萬9587元之損害：

　⒈查，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

58，就施工前後所增加之裂損及裂損擴大部分之工程修復費

用，經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後估算其裂損修復工程

費用為3萬830元、結構補強工程費用為11萬8757元，合計工

程費用為14萬9587元，有甲鑑定報告書在卷足憑（原審卷第

97、146、154頁），堪認上訴人因系爭工程造成系爭房屋傾

斜率加劇而受有修復費用14萬9587元之損害。

　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房屋修復費用為70萬元云云，並提出里

歐室內設計有限公司估價單（原審卷第320頁）為據。惟

查，前開估價單係白香荷就其所有房屋自行委託估價，工項

包含：RC翼牆補強（結構補強）、傾斜造成的滲水處理、傾

斜地面拉平、汙水管修繕等，前開估價單既非就系爭房屋所

為之估價，且依甲鑑定報告書可知：系爭房屋受損情形為

梁、地坪、牆壁裂損，與白香荷所有房屋受損情形除牆壁裂

損外，尚有滲水現象及油漆剝落（原審卷第159至167頁）之

受損情形顯然有別，修復費用自不相同，是前開估價單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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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作為認定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之依據。

　㈢上訴人受有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之損害：

　⒈有關系爭房屋傾斜率增加是否會造成房屋價值減損及減損金

額，業經本院送請兩造合意之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下稱宏大事務所）鑑定結果認：若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所

致傾斜率增加及新增或擴大之裂損部分均已修復，或業已金

錢補償代替修復時，仍會減損房屋價值，其傾斜率由1/66增

加至1/58，價值減損金額為14萬3527元；按「中華民國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

減損估價指引」定義「瑕疵不動產」指該不動產受到特定事

件或原因影響，造成使用、效用或價值上劣於其他相似但未

受特定事件或原因影響之不動產，所稱「特定事件」包括建

物傾斜，而「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之價

值減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污

名效果」係基於市場多數參與者擔心瑕疵問題增加風險或不

確定性，即使經過修復，仍擔憂瑕疵問題未完全消除或有復

發之可能性，導致市場性降低。依本案傾斜率自1/66至1/5

8，雖已進行修復至可以使用，但仍無法完全恢復至相同之

傾斜率，就修復可行性而言仍有污名效果等語，有宏大事務

所113年4月23日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乙估價報告書，第

3頁）及113年6月13日113宏大聯估字第5034號函（本院卷第

241至243頁）可參，足見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造成之傾斜率

加劇，致受有交易價值減損14萬3527元。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房屋經修復後可回復原狀，不致造成

通常效用之降低或減損，本件並無交易性價值減損云云。惟

審以甲鑑定報告書就工程費用係針對系爭工程施工前後所增

加之裂損及裂損擴大部分，進行估算其損壞修復參考費用

（原審卷第95、146頁），及就系爭房屋之傾斜率由1/66增

至1/58對系爭房屋原結構強度所造成之影響，建議增設RC翼

牆，以恢復其原結構強度，進行估算其結構補強參考費用

（原審卷第96、150至154頁），俱非將系爭房屋扶正回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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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之費用。又將系爭房屋扶正回復，於技術上雖有可能惟於

實務上不可行，亦有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113年7月18日

113省結技12烈字第2966號函、113年8月22日113省結技12烈

字第3060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93至294、309至311

頁），可知系爭房屋雖得進行修復至可以使用，但仍無法完

全恢復至相同之傾斜率，勢將造成使用不便，自足以減少交

易價值，被上訴人空言主張系爭房屋得回復原狀，不致造成

通常效用之降低或減損，即難採信。

　⒊被上訴人另主張：甲鑑定報告書為證據契約，伊應賠償數額

悉以該鑑定結果為準云云。然按當事人就有關訴訟標的權利

義務關係內容存在與否之事實確定方法或證明事項，加以合

意，在辯論主義之適用範圍內，固應可認為有效。惟有關上

開合意即證據契約之存否，於當事人間有爭執時，仍應由主

張利己事實之一方負舉證證明之行為責任。倘無此證據契

約，法院即不受鑑定結果之拘束，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

而後定其取捨。查，甲鑑定報告書乃白香荷不服系爭工程監

造人奚茂恩建築師認定系爭房屋傾斜非屬施工損害且無危害

公共安全之虞，依102年7月8日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

議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委請臺灣省結構工程技

師公會辦理現況檢查、損害原因研判、安全評估、修復費用

評估，申請評估鑑定（原審卷第34至41、47、101頁）。兩

造固有會同於108年11月21日進行會勘，惟兩造並無以甲鑑

定報告書為事實確定方法或證明事項之合意，此觀是次評估

鑑定非兩造共同申請，且甲鑑定報告書作成後兩造仍無法就

系爭房屋修復方式及賠償金額達成共識即明（原審卷第172

至182頁），自難認兩造有以甲鑑定報告書為證據契約之約

定，被上訴人前開主張，洵無可採。

　⒋至甲鑑定報告書固依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

冊（95年7月版）第3.3.5節規定，另列計有「非工程性傾斜

補償費用10萬7200元」（原審卷第95、97頁），然依臺北市

建築管理處112年5月23日北市都建施字第1126122530號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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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旨揭鑑定手冊(95年7月版)第3.3.5節規定所載：『房屋

傾斜超過1/200且未達1/40者，除依規定估算修復補強費用

(工程性補償)外，另依其使用不變及價值折損之程度，額外

估列非工程性補償金額，但兩者補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重建

工程費之100%』，查其非工程性補償係依其施工後傾斜度，

合計非工程性補償率(以重建工程費用之百分比表示)，故其

係以重建工程費用為計算基準。」等語（本院卷第127

頁），可見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係以重

建工程費用為計算基準，額外估列非工程性補償金額，非以

受損戶實際損害金額為計算基準，當為解決損鄰紛爭之便宜

計算方式。再按鑑定手冊所列之非工程性補償費用，僅為解

決損鄰紛爭時，量化之補償費用之計算公式，受損戶仍應舉

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16號裁

定意旨參照），是受損戶所受修復費用以外之損害，果兩造

有爭執時，依前揭說明，仍應由受損戶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

害。本件上訴人所受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以外之損害，於系爭

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部分為可採，其餘部分則屬無據

（詳下述），則被上訴人就非工程性費用應賠償上訴人者，

即為14萬3527元，無從重複列計10萬7200元，併予敘明。

　㈣上訴人抗辯受有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

元及建築師簽證費用8萬元之損害，為無理由：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

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

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

財產之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

害新財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

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

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每年得出租收益約17萬2495元，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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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9月起迄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

元云云。本院審酌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前本有一定程度傾

斜，系爭工程雖致傾斜加劇，然尚難認系爭房屋長期閒置與

系爭工程導致系爭房屋傾斜率加劇有關。且依上訴人於本院

審理時自陳：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屋，因為沒有錢裝

潢，就一直空置到現在（本院卷第326頁）；曾經商洽做為

電信機房，因擔心吵雜及輻射線而沒出租（本院卷第365

頁）等語，可見系爭房屋長期空置之原因或出於未裝潢，或

上訴人主觀顧慮所致，上訴人復未能舉證證明有出租系爭房

屋之客觀之確定性，揆諸前揭說明，上訴人抗辯其因系爭工

程導致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受有每年17萬2495元，合計

120萬7465元之租金損失，尚乏所據，難認可採。

　⒊上訴人另抗辯：修復系爭房屋須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需建

築師簽證，因而受有簽證費用損失8萬元云云。惟查，甲鑑

定報告書估列工程費用時，已核列「其他」、「管理費」相

關項目（原審卷第146、154頁），堪認甲鑑定報告書估列之

工程費用已包含相關申請費用在內；況依上訴人提出之網頁

列印資料所載：裝修許可申請因為各縣市規定有所不同，因

此業界並沒有固定的費用（本院卷第371頁），亦可認建築

師簽證費用金額非必然為8萬元，上訴人復未能就該部分支

出，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抗辯受有簽證費用損失8萬元云

云，即非可採。

　㈤末查，被上訴人前就系爭工程之鄰損爭議所生之預估損害賠

償金額以51萬3574元辦理提存（原審卷第184頁，參不爭執

事項㈣），並經上訴人受領（原審卷第188至190頁，參不爭

執事項㈤），然上訴人因系爭工程造成系爭房屋損害所生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金額為29萬3114元（149,587+143,527），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上訴人實際應賠償上訴人29萬3114

元，上訴人所受領逾越此部分之提存款利益，即無法律上原

因，並使被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就此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

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故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之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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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金額為22萬460元（513,574-293,114）。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

付22萬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2月27日

起（本院卷第7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容有未洽，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

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

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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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84號
上  訴  人  黃梅桂    
訴訟代理人  陳吉珍  
被  上訴人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鍵勳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貳拾貳萬零肆佰陸拾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查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莊正賢，嗣變更為朱鍵勳，有被上訴人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7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0頁），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臺北市106建字第98號建照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承攬人，施作興建門牌臺北市○○區○○○路000號、000號房屋。上訴人為同路門牌000號0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工程期間發生損鄰爭議，兩造無法達成賠償協議，伊乃於民國109年5月5日，依（修正前）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5條第1項第3款第1目規定，以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108年12月10日鑑定報告書（下稱甲鑑定報告書）評估系爭房屋修復賠償費用新臺幣（下同）25萬6787元之2倍金額，向原法院提存所為上訴人提存51萬3574元（下稱系爭提存金）。惟上訴人因系爭工程所受損害僅25萬6787元，其於109年9月25日領取系爭提存金全部，就超過25萬6787元部分，欠缺法律上之正當權源等情，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給付伊25萬67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共同被告白香荷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原無傾斜狀況，因系爭工程方致傾斜之情；系爭工程致伊所有之系爭房屋傾斜，無法正常使用，減損交易價值，伊就系爭工程所受損害包括系爭房屋修復費用70萬元、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建築師簽證費用8萬元等，已超逾系爭提存金金額，伊領取系爭提存金自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77頁）：
　㈠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即系爭房屋）為上訴人所有。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
　㈢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於108年12月10日就台北市○○區○○○路000號0、0樓及屋頂加建物損害原因研判、結構安全及修復費用評估作成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系爭房屋之工程性修復估算參考費用為3萬830元，工程性傾斜及非工程性傾斜補償費用為22萬5957元，合計25萬6787元。
　㈣被上訴人於109年5月5日向原法院提存51萬3574元。109年度存字第520號提存書上記載之提存原因及事實為：「提存人在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上興建【民權好合】大樓，因損害受取權人所有【台北市○○區○○○路000號0樓】房屋，經提存人與受取權人私下協調兩次，再經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兩次公調協調不成（依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字第1093164376號函），爰依（修正前）台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原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依法辦理提存」。
　㈤上訴人於109年9月25日依據109年度存字第520號提存通知書聲請領取提存物，經提存所准予領取（109年度取字第970號），嗣上訴人於109年10月12日具領51萬3574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8：
　⒈查，系爭房屋於106年1月3日經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測量結果其傾斜率為1/69（T4觀測線）、1/66（T5觀測線）、1/133，（T6觀測線），有甲鑑定報告書附件六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106年1月25日(106)省土技字第北0141號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之測量成果紀錄表在卷可稽（原審卷第75至76頁），審以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係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指派黃科銘技師、吳政圜技師鑑定製作，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發行，鑑定工作作業流程及鑑定報告書編製程序均經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監督，所為鑑定測量之結果應屬客觀可採，則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施工前之106年1月間已經傾斜，且傾斜率最大值達1/66，應堪認定。甲鑑定報告書復就系爭房屋於108年11月21日之傾斜率為測量（原審卷第55至56頁），T5測線測得傾斜率增為1/58，原T4、T6測線因受施工基地新建房屋遮蔽，無法複測，惟同測向不同測點測得傾斜率為1/62（T4測線同測向之測點1）及1/570、1/146（T6測線同測向之測點2、3），可知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期間有傾斜變化情形，傾斜率最大值增為1/58，亦即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8。
　⒉上訴人雖抗辯：106年1月3日之測量沒有辦理會勘，亦沒有通知屋主，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並不可採；且同棟4樓屋主白香荷曾向前屋主提告房屋傾斜，遭法院駁回，可證系爭房屋原本並無傾斜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委任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傾斜量測，由該公會指派技師進行量測作業，並有留存測量照片可考（原審卷第77至79頁），衡以傾斜量測作業本非必須辦理會勘或會同屋主進行，而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所為鑑定測量之結果應屬客觀可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僅以該次測量未辦理會勘及未通知屋主到場，遽謂該量測結果不可採，洵無理由。另查，白香荷之另案訴訟之原因事實及其受敗訴判決之原因究竟為何，均未見上訴人提出任何資料相佐，則上訴人徒以白香荷於另案受敗訴判決，遽謂系爭房屋於被上訴人施工前並無傾斜，亦不可採。
　㈡上訴人受有系爭房屋修復費用14萬9587元之損害：
　⒈查，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8，就施工前後所增加之裂損及裂損擴大部分之工程修復費用，經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後估算其裂損修復工程費用為3萬830元、結構補強工程費用為11萬8757元，合計工程費用為14萬9587元，有甲鑑定報告書在卷足憑（原審卷第97、146、154頁），堪認上訴人因系爭工程造成系爭房屋傾斜率加劇而受有修復費用14萬9587元之損害。
　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房屋修復費用為70萬元云云，並提出里歐室內設計有限公司估價單（原審卷第320頁）為據。惟查，前開估價單係白香荷就其所有房屋自行委託估價，工項包含：RC翼牆補強（結構補強）、傾斜造成的滲水處理、傾斜地面拉平、汙水管修繕等，前開估價單既非就系爭房屋所為之估價，且依甲鑑定報告書可知：系爭房屋受損情形為梁、地坪、牆壁裂損，與白香荷所有房屋受損情形除牆壁裂損外，尚有滲水現象及油漆剝落（原審卷第159至167頁）之受損情形顯然有別，修復費用自不相同，是前開估價單自不足作為認定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之依據。
　㈢上訴人受有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之損害：
　⒈有關系爭房屋傾斜率增加是否會造成房屋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業經本院送請兩造合意之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宏大事務所）鑑定結果認：若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所致傾斜率增加及新增或擴大之裂損部分均已修復，或業已金錢補償代替修復時，仍會減損房屋價值，其傾斜率由1/66增加至1/58，價值減損金額為14萬3527元；按「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定義「瑕疵不動產」指該不動產受到特定事件或原因影響，造成使用、效用或價值上劣於其他相似但未受特定事件或原因影響之不動產，所稱「特定事件」包括建物傾斜，而「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之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污名效果」係基於市場多數參與者擔心瑕疵問題增加風險或不確定性，即使經過修復，仍擔憂瑕疵問題未完全消除或有復發之可能性，導致市場性降低。依本案傾斜率自1/66至1/58，雖已進行修復至可以使用，但仍無法完全恢復至相同之傾斜率，就修復可行性而言仍有污名效果等語，有宏大事務所113年4月23日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乙估價報告書，第3頁）及113年6月13日113宏大聯估字第5034號函（本院卷第241至243頁）可參，足見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造成之傾斜率加劇，致受有交易價值減損14萬3527元。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房屋經修復後可回復原狀，不致造成通常效用之降低或減損，本件並無交易性價值減損云云。惟審以甲鑑定報告書就工程費用係針對系爭工程施工前後所增加之裂損及裂損擴大部分，進行估算其損壞修復參考費用（原審卷第95、146頁），及就系爭房屋之傾斜率由1/66增至1/58對系爭房屋原結構強度所造成之影響，建議增設RC翼牆，以恢復其原結構強度，進行估算其結構補強參考費用（原審卷第96、150至154頁），俱非將系爭房屋扶正回復所需之費用。又將系爭房屋扶正回復，於技術上雖有可能惟於實務上不可行，亦有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113年7月18日113省結技12烈字第2966號函、113年8月22日113省結技12烈字第3060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93至294、309至311頁），可知系爭房屋雖得進行修復至可以使用，但仍無法完全恢復至相同之傾斜率，勢將造成使用不便，自足以減少交易價值，被上訴人空言主張系爭房屋得回復原狀，不致造成通常效用之降低或減損，即難採信。
　⒊被上訴人另主張：甲鑑定報告書為證據契約，伊應賠償數額悉以該鑑定結果為準云云。然按當事人就有關訴訟標的權利義務關係內容存在與否之事實確定方法或證明事項，加以合意，在辯論主義之適用範圍內，固應可認為有效。惟有關上開合意即證據契約之存否，於當事人間有爭執時，仍應由主張利己事實之一方負舉證證明之行為責任。倘無此證據契約，法院即不受鑑定結果之拘束，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查，甲鑑定報告書乃白香荷不服系爭工程監造人奚茂恩建築師認定系爭房屋傾斜非屬施工損害且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依102年7月8日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委請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理現況檢查、損害原因研判、安全評估、修復費用評估，申請評估鑑定（原審卷第34至41、47、101頁）。兩造固有會同於108年11月21日進行會勘，惟兩造並無以甲鑑定報告書為事實確定方法或證明事項之合意，此觀是次評估鑑定非兩造共同申請，且甲鑑定報告書作成後兩造仍無法就系爭房屋修復方式及賠償金額達成共識即明（原審卷第172至182頁），自難認兩造有以甲鑑定報告書為證據契約之約定，被上訴人前開主張，洵無可採。
　⒋至甲鑑定報告書固依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95年7月版）第3.3.5節規定，另列計有「非工程性傾斜補償費用10萬7200元」（原審卷第95、97頁），然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處112年5月23日北市都建施字第1126122530號函所載「旨揭鑑定手冊(95年7月版)第3.3.5節規定所載：『房屋傾斜超過1/200且未達1/40者，除依規定估算修復補強費用 (工程性補償)外，另依其使用不變及價值折損之程度，額外估列非工程性補償金額，但兩者補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重建工程費之100%』，查其非工程性補償係依其施工後傾斜度，合計非工程性補償率(以重建工程費用之百分比表示)，故其係以重建工程費用為計算基準。」等語（本院卷第127頁），可見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係以重建工程費用為計算基準，額外估列非工程性補償金額，非以受損戶實際損害金額為計算基準，當為解決損鄰紛爭之便宜計算方式。再按鑑定手冊所列之非工程性補償費用，僅為解決損鄰紛爭時，量化之補償費用之計算公式，受損戶仍應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1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受損戶所受修復費用以外之損害，果兩造有爭執時，依前揭說明，仍應由受損戶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本件上訴人所受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以外之損害，於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部分為可採，其餘部分則屬無據（詳下述），則被上訴人就非工程性費用應賠償上訴人者，即為14萬3527元，無從重複列計10萬7200元，併予敘明。
　㈣上訴人抗辯受有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及建築師簽證費用8萬元之損害，為無理由：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財產之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害新財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每年得出租收益約17萬2495元，伊自106年9月起迄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云云。本院審酌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前本有一定程度傾斜，系爭工程雖致傾斜加劇，然尚難認系爭房屋長期閒置與系爭工程導致系爭房屋傾斜率加劇有關。且依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屋，因為沒有錢裝潢，就一直空置到現在（本院卷第326頁）；曾經商洽做為電信機房，因擔心吵雜及輻射線而沒出租（本院卷第365頁）等語，可見系爭房屋長期空置之原因或出於未裝潢，或上訴人主觀顧慮所致，上訴人復未能舉證證明有出租系爭房屋之客觀之確定性，揆諸前揭說明，上訴人抗辯其因系爭工程導致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受有每年17萬2495元，合計120萬7465元之租金損失，尚乏所據，難認可採。
　⒊上訴人另抗辯：修復系爭房屋須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需建築師簽證，因而受有簽證費用損失8萬元云云。惟查，甲鑑定報告書估列工程費用時，已核列「其他」、「管理費」相關項目（原審卷第146、154頁），堪認甲鑑定報告書估列之工程費用已包含相關申請費用在內；況依上訴人提出之網頁列印資料所載：裝修許可申請因為各縣市規定有所不同，因此業界並沒有固定的費用（本院卷第371頁），亦可認建築師簽證費用金額非必然為8萬元，上訴人復未能就該部分支出，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抗辯受有簽證費用損失8萬元云云，即非可採。
　㈤末查，被上訴人前就系爭工程之鄰損爭議所生之預估損害賠償金額以51萬3574元辦理提存（原審卷第184頁，參不爭執事項㈣），並經上訴人受領（原審卷第188至190頁，參不爭執事項㈤），然上訴人因系爭工程造成系爭房屋損害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金額為29萬3114元（149,587+143,527），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上訴人實際應賠償上訴人29萬3114元，上訴人所受領逾越此部分之提存款利益，即無法律上原因，並使被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就此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故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2萬460元（513,574-293,114）。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2萬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2月27日起（本院卷第7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84號
上  訴  人  黃梅桂    
訴訟代理人  陳吉珍  
被  上訴人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鍵勳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11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1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貳拾貳萬零肆佰陸拾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
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查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莊正賢，嗣變更為朱鍵勳
    ，有被上訴人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7頁），並據
    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0頁），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臺北市106建字第98號建照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之承攬人，施作興建門牌臺北市○○區○○○路000號
    、000號房屋。上訴人為同路門牌000號0樓房屋（下稱系爭
    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工程期間發生損鄰爭議，兩造無法
    達成賠償協議，伊乃於民國109年5月5日，依（修正前）臺
    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5條第1項第3款第1目
    規定，以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108年12月10日鑑定報告
    書（下稱甲鑑定報告書）評估系爭房屋修復賠償費用新臺幣
    （下同）25萬6787元之2倍金額，向原法院提存所為上訴人
    提存51萬3574元（下稱系爭提存金）。惟上訴人因系爭工程
    所受損害僅25萬6787元，其於109年9月25日領取系爭提存金
    全部，就超過25萬6787元部分，欠缺法律上之正當權源等情
    ，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給付伊25萬67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至於原審共同被告白香荷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
    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並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原無傾斜狀況，因系爭工程方致傾斜
    之情；系爭工程致伊所有之系爭房屋傾斜，無法正常使用，
    減損交易價值，伊就系爭工程所受損害包括系爭房屋修復費
    用70萬元、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不能正常使用系
    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建築師簽證費用8萬元等，已超
    逾系爭提存金金額，伊領取系爭提存金自無不當得利等語，
    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之部分廢棄；㈡上
    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77頁）：
　㈠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臺北市○○區○○○路000
    號0樓，即系爭房屋）為上訴人所有。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
　㈢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於108年12月10日就台北市○○區○○○
    路000號0、0樓及屋頂加建物損害原因研判、結構安全及修
    復費用評估作成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系爭房屋之工程性
    修復估算參考費用為3萬830元，工程性傾斜及非工程性傾斜
    補償費用為22萬5957元，合計25萬6787元。
　㈣被上訴人於109年5月5日向原法院提存51萬3574元。109年度
    存字第520號提存書上記載之提存原因及事實為：「提存人
    在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上興建【民權好合】大樓
    ，因損害受取權人所有【台北市○○區○○○路000號0樓】房屋
    ，經提存人與受取權人私下協調兩次，再經台北市政府都發
    局兩次公調協調不成（依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
    字第1093164376號函），爰依（修正前）台北市建築施工損
    鄰事件爭議處理原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依法辦理提存」
    。
　㈤上訴人於109年9月25日依據109年度存字第520號提存通知書
    聲請領取提存物，經提存所准予領取（109年度取字第970號
    ），嗣上訴人於109年10月12日具領51萬3574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8：
　⒈查，系爭房屋於106年1月3日經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測量結果
    其傾斜率為1/69（T4觀測線）、1/66（T5觀測線）、1/133
    ，（T6觀測線），有甲鑑定報告書附件六臺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106年1月25日(106)省土技字第北0141號鄰房現況鑑定報
    告之測量成果紀錄表在卷可稽（原審卷第75至76頁），審以
    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係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指派黃科銘技師
    、吳政圜技師鑑定製作，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發行，鑑定
    工作作業流程及鑑定報告書編製程序均經臺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監督，所為鑑定測量之結果應屬客觀可採，則系爭房屋於
    系爭工程施工前之106年1月間已經傾斜，且傾斜率最大值達
    1/66，應堪認定。甲鑑定報告書復就系爭房屋於108年11月2
    1日之傾斜率為測量（原審卷第55至56頁），T5測線測得傾
    斜率增為1/58，原T4、T6測線因受施工基地新建房屋遮蔽，
    無法複測，惟同測向不同測點測得傾斜率為1/62（T4測線同
    測向之測點1）及1/570、1/146（T6測線同測向之測點2、3
    ），可知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期間有傾斜變化情形，傾斜率
    最大值增為1/58，亦即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
    值由1/66加劇為1/58。
　⒉上訴人雖抗辯：106年1月3日之測量沒有辦理會勘，亦沒有通
    知屋主，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並不可採；且同棟4樓屋主白
    香荷曾向前屋主提告房屋傾斜，遭法院駁回，可證系爭房屋
    原本並無傾斜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委任臺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進行傾斜量測，由該公會指派技師進行量測作業，並有留
    存測量照片可考（原審卷第77至79頁），衡以傾斜量測作業
    本非必須辦理會勘或會同屋主進行，而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
    所為鑑定測量之結果應屬客觀可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
    訴人僅以該次測量未辦理會勘及未通知屋主到場，遽謂該量
    測結果不可採，洵無理由。另查，白香荷之另案訴訟之原因
    事實及其受敗訴判決之原因究竟為何，均未見上訴人提出任
    何資料相佐，則上訴人徒以白香荷於另案受敗訴判決，遽謂
    系爭房屋於被上訴人施工前並無傾斜，亦不可採。
　㈡上訴人受有系爭房屋修復費用14萬9587元之損害：
　⒈查，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
    8，就施工前後所增加之裂損及裂損擴大部分之工程修復費
    用，經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後估算其裂損修復工程
    費用為3萬830元、結構補強工程費用為11萬8757元，合計工
    程費用為14萬9587元，有甲鑑定報告書在卷足憑（原審卷第
    97、146、154頁），堪認上訴人因系爭工程造成系爭房屋傾
    斜率加劇而受有修復費用14萬9587元之損害。
　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房屋修復費用為70萬元云云，並提出里
    歐室內設計有限公司估價單（原審卷第320頁）為據。惟查
    ，前開估價單係白香荷就其所有房屋自行委託估價，工項包
    含：RC翼牆補強（結構補強）、傾斜造成的滲水處理、傾斜
    地面拉平、汙水管修繕等，前開估價單既非就系爭房屋所為
    之估價，且依甲鑑定報告書可知：系爭房屋受損情形為梁、
    地坪、牆壁裂損，與白香荷所有房屋受損情形除牆壁裂損外
    ，尚有滲水現象及油漆剝落（原審卷第159至167頁）之受損
    情形顯然有別，修復費用自不相同，是前開估價單自不足作
    為認定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之依據。
　㈢上訴人受有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之損害：
　⒈有關系爭房屋傾斜率增加是否會造成房屋價值減損及減損金
    額，業經本院送請兩造合意之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下稱宏大事務所）鑑定結果認：若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所
    致傾斜率增加及新增或擴大之裂損部分均已修復，或業已金
    錢補償代替修復時，仍會減損房屋價值，其傾斜率由1/66增
    加至1/58，價值減損金額為14萬3527元；按「中華民國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
    減損估價指引」定義「瑕疵不動產」指該不動產受到特定事
    件或原因影響，造成使用、效用或價值上劣於其他相似但未
    受特定事件或原因影響之不動產，所稱「特定事件」包括建
    物傾斜，而「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之價
    值減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污
    名效果」係基於市場多數參與者擔心瑕疵問題增加風險或不
    確定性，即使經過修復，仍擔憂瑕疵問題未完全消除或有復
    發之可能性，導致市場性降低。依本案傾斜率自1/66至1/58
    ，雖已進行修復至可以使用，但仍無法完全恢復至相同之傾
    斜率，就修復可行性而言仍有污名效果等語，有宏大事務所
    113年4月23日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乙估價報告書，第3
    頁）及113年6月13日113宏大聯估字第5034號函（本院卷第2
    41至243頁）可參，足見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造成之傾斜率
    加劇，致受有交易價值減損14萬3527元。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房屋經修復後可回復原狀，不致造成
    通常效用之降低或減損，本件並無交易性價值減損云云。惟
    審以甲鑑定報告書就工程費用係針對系爭工程施工前後所增
    加之裂損及裂損擴大部分，進行估算其損壞修復參考費用（
    原審卷第95、146頁），及就系爭房屋之傾斜率由1/66增至1
    /58對系爭房屋原結構強度所造成之影響，建議增設RC翼牆
    ，以恢復其原結構強度，進行估算其結構補強參考費用（原
    審卷第96、150至154頁），俱非將系爭房屋扶正回復所需之
    費用。又將系爭房屋扶正回復，於技術上雖有可能惟於實務
    上不可行，亦有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113年7月18日113
    省結技12烈字第2966號函、113年8月22日113省結技12烈字
    第3060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93至294、309至311頁），
    可知系爭房屋雖得進行修復至可以使用，但仍無法完全恢復
    至相同之傾斜率，勢將造成使用不便，自足以減少交易價值
    ，被上訴人空言主張系爭房屋得回復原狀，不致造成通常效
    用之降低或減損，即難採信。
　⒊被上訴人另主張：甲鑑定報告書為證據契約，伊應賠償數額
    悉以該鑑定結果為準云云。然按當事人就有關訴訟標的權利
    義務關係內容存在與否之事實確定方法或證明事項，加以合
    意，在辯論主義之適用範圍內，固應可認為有效。惟有關上
    開合意即證據契約之存否，於當事人間有爭執時，仍應由主
    張利己事實之一方負舉證證明之行為責任。倘無此證據契約
    ，法院即不受鑑定結果之拘束，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
    後定其取捨。查，甲鑑定報告書乃白香荷不服系爭工程監造
    人奚茂恩建築師認定系爭房屋傾斜非屬施工損害且無危害公
    共安全之虞，依102年7月8日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
    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委請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辦理現況檢查、損害原因研判、安全評估、修復費用評
    估，申請評估鑑定（原審卷第34至41、47、101頁）。兩造
    固有會同於108年11月21日進行會勘，惟兩造並無以甲鑑定
    報告書為事實確定方法或證明事項之合意，此觀是次評估鑑
    定非兩造共同申請，且甲鑑定報告書作成後兩造仍無法就系
    爭房屋修復方式及賠償金額達成共識即明（原審卷第172至1
    82頁），自難認兩造有以甲鑑定報告書為證據契約之約定，
    被上訴人前開主張，洵無可採。
　⒋至甲鑑定報告書固依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
    冊（95年7月版）第3.3.5節規定，另列計有「非工程性傾斜
    補償費用10萬7200元」（原審卷第95、97頁），然依臺北市
    建築管理處112年5月23日北市都建施字第1126122530號函所
    載「旨揭鑑定手冊(95年7月版)第3.3.5節規定所載：『房屋
    傾斜超過1/200且未達1/40者，除依規定估算修復補強費用 
    (工程性補償)外，另依其使用不變及價值折損之程度，額外
    估列非工程性補償金額，但兩者補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重建
    工程費之100%』，查其非工程性補償係依其施工後傾斜度，
    合計非工程性補償率(以重建工程費用之百分比表示)，故其
    係以重建工程費用為計算基準。」等語（本院卷第127頁）
    ，可見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係以重建工
    程費用為計算基準，額外估列非工程性補償金額，非以受損
    戶實際損害金額為計算基準，當為解決損鄰紛爭之便宜計算
    方式。再按鑑定手冊所列之非工程性補償費用，僅為解決損
    鄰紛爭時，量化之補償費用之計算公式，受損戶仍應舉證證
    明其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16號裁定意
    旨參照），是受損戶所受修復費用以外之損害，果兩造有爭
    執時，依前揭說明，仍應由受損戶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
    本件上訴人所受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以外之損害，於系爭房屋
    價值減損14萬3527元部分為可採，其餘部分則屬無據（詳下
    述），則被上訴人就非工程性費用應賠償上訴人者，即為14
    萬3527元，無從重複列計10萬7200元，併予敘明。
　㈣上訴人抗辯受有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及建築師簽證費用8萬元之損害，為無理由：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
    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
    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
    財產之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
    害新財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
    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
    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每年得出租收益約17萬2495元，伊自1
    06年9月起迄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
    云云。本院審酌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前本有一定程度傾斜，
    系爭工程雖致傾斜加劇，然尚難認系爭房屋長期閒置與系爭
    工程導致系爭房屋傾斜率加劇有關。且依上訴人於本院審理
    時自陳：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屋，因為沒有錢裝潢，就
    一直空置到現在（本院卷第326頁）；曾經商洽做為電信機
    房，因擔心吵雜及輻射線而沒出租（本院卷第365頁）等語
    ，可見系爭房屋長期空置之原因或出於未裝潢，或上訴人主
    觀顧慮所致，上訴人復未能舉證證明有出租系爭房屋之客觀
    之確定性，揆諸前揭說明，上訴人抗辯其因系爭工程導致不
    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受有每年17萬2495元，合計120萬746
    5元之租金損失，尚乏所據，難認可採。
　⒊上訴人另抗辯：修復系爭房屋須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需建
    築師簽證，因而受有簽證費用損失8萬元云云。惟查，甲鑑
    定報告書估列工程費用時，已核列「其他」、「管理費」相
    關項目（原審卷第146、154頁），堪認甲鑑定報告書估列之
    工程費用已包含相關申請費用在內；況依上訴人提出之網頁
    列印資料所載：裝修許可申請因為各縣市規定有所不同，因
    此業界並沒有固定的費用（本院卷第371頁），亦可認建築
    師簽證費用金額非必然為8萬元，上訴人復未能就該部分支
    出，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抗辯受有簽證費用損失8萬元云云
    ，即非可採。
　㈤末查，被上訴人前就系爭工程之鄰損爭議所生之預估損害賠
    償金額以51萬3574元辦理提存（原審卷第184頁，參不爭執
    事項㈣），並經上訴人受領（原審卷第188至190頁，參不爭
    執事項㈤），然上訴人因系爭工程造成系爭房屋損害所生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金額為29萬3114元（149,587+143,527），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上訴人實際應賠償上訴人29萬3114
    元，上訴人所受領逾越此部分之提存款利益，即無法律上原
    因，並使被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就此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
    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故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之不當
    得利金額為22萬460元（513,574-293,114）。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
    付22萬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2月27日
    起（本院卷第7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容有未洽，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84號
上  訴  人  黃梅桂    
訴訟代理人  陳吉珍  
被  上訴人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鍵勳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貳拾貳萬零肆佰陸拾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查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莊正賢，嗣變更為朱鍵勳，有被上訴人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7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0頁），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臺北市106建字第98號建照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承攬人，施作興建門牌臺北市○○區○○○路000號、000號房屋。上訴人為同路門牌000號0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工程期間發生損鄰爭議，兩造無法達成賠償協議，伊乃於民國109年5月5日，依（修正前）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5條第1項第3款第1目規定，以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108年12月10日鑑定報告書（下稱甲鑑定報告書）評估系爭房屋修復賠償費用新臺幣（下同）25萬6787元之2倍金額，向原法院提存所為上訴人提存51萬3574元（下稱系爭提存金）。惟上訴人因系爭工程所受損害僅25萬6787元，其於109年9月25日領取系爭提存金全部，就超過25萬6787元部分，欠缺法律上之正當權源等情，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給付伊25萬67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共同被告白香荷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原無傾斜狀況，因系爭工程方致傾斜之情；系爭工程致伊所有之系爭房屋傾斜，無法正常使用，減損交易價值，伊就系爭工程所受損害包括系爭房屋修復費用70萬元、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建築師簽證費用8萬元等，已超逾系爭提存金金額，伊領取系爭提存金自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77頁）：
　㈠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門牌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即系爭房屋）為上訴人所有。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
　㈢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於108年12月10日就台北市○○區○○○路000號0、0樓及屋頂加建物損害原因研判、結構安全及修復費用評估作成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系爭房屋之工程性修復估算參考費用為3萬830元，工程性傾斜及非工程性傾斜補償費用為22萬5957元，合計25萬6787元。
　㈣被上訴人於109年5月5日向原法院提存51萬3574元。109年度存字第520號提存書上記載之提存原因及事實為：「提存人在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上興建【民權好合】大樓，因損害受取權人所有【台北市○○區○○○路000號0樓】房屋，經提存人與受取權人私下協調兩次，再經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兩次公調協調不成（依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字第1093164376號函），爰依（修正前）台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原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依法辦理提存」。
　㈤上訴人於109年9月25日依據109年度存字第520號提存通知書聲請領取提存物，經提存所准予領取（109年度取字第970號），嗣上訴人於109年10月12日具領51萬3574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8：
　⒈查，系爭房屋於106年1月3日經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測量結果其傾斜率為1/69（T4觀測線）、1/66（T5觀測線）、1/133，（T6觀測線），有甲鑑定報告書附件六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106年1月25日(106)省土技字第北0141號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之測量成果紀錄表在卷可稽（原審卷第75至76頁），審以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係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指派黃科銘技師、吳政圜技師鑑定製作，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發行，鑑定工作作業流程及鑑定報告書編製程序均經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監督，所為鑑定測量之結果應屬客觀可採，則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施工前之106年1月間已經傾斜，且傾斜率最大值達1/66，應堪認定。甲鑑定報告書復就系爭房屋於108年11月21日之傾斜率為測量（原審卷第55至56頁），T5測線測得傾斜率增為1/58，原T4、T6測線因受施工基地新建房屋遮蔽，無法複測，惟同測向不同測點測得傾斜率為1/62（T4測線同測向之測點1）及1/570、1/146（T6測線同測向之測點2、3），可知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期間有傾斜變化情形，傾斜率最大值增為1/58，亦即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8。
　⒉上訴人雖抗辯：106年1月3日之測量沒有辦理會勘，亦沒有通知屋主，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並不可採；且同棟4樓屋主白香荷曾向前屋主提告房屋傾斜，遭法院駁回，可證系爭房屋原本並無傾斜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委任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傾斜量測，由該公會指派技師進行量測作業，並有留存測量照片可考（原審卷第77至79頁），衡以傾斜量測作業本非必須辦理會勘或會同屋主進行，而該鄰房現況鑑定報告所為鑑定測量之結果應屬客觀可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僅以該次測量未辦理會勘及未通知屋主到場，遽謂該量測結果不可採，洵無理由。另查，白香荷之另案訴訟之原因事實及其受敗訴判決之原因究竟為何，均未見上訴人提出任何資料相佐，則上訴人徒以白香荷於另案受敗訴判決，遽謂系爭房屋於被上訴人施工前並無傾斜，亦不可採。
　㈡上訴人受有系爭房屋修復費用14萬9587元之損害：
　⒈查，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導致傾斜率最大值由1/66加劇為1/58，就施工前後所增加之裂損及裂損擴大部分之工程修復費用，經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後估算其裂損修復工程費用為3萬830元、結構補強工程費用為11萬8757元，合計工程費用為14萬9587元，有甲鑑定報告書在卷足憑（原審卷第97、146、154頁），堪認上訴人因系爭工程造成系爭房屋傾斜率加劇而受有修復費用14萬9587元之損害。
　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房屋修復費用為70萬元云云，並提出里歐室內設計有限公司估價單（原審卷第320頁）為據。惟查，前開估價單係白香荷就其所有房屋自行委託估價，工項包含：RC翼牆補強（結構補強）、傾斜造成的滲水處理、傾斜地面拉平、汙水管修繕等，前開估價單既非就系爭房屋所為之估價，且依甲鑑定報告書可知：系爭房屋受損情形為梁、地坪、牆壁裂損，與白香荷所有房屋受損情形除牆壁裂損外，尚有滲水現象及油漆剝落（原審卷第159至167頁）之受損情形顯然有別，修復費用自不相同，是前開估價單自不足作為認定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之依據。
　㈢上訴人受有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之損害：
　⒈有關系爭房屋傾斜率增加是否會造成房屋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業經本院送請兩造合意之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宏大事務所）鑑定結果認：若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所致傾斜率增加及新增或擴大之裂損部分均已修復，或業已金錢補償代替修復時，仍會減損房屋價值，其傾斜率由1/66增加至1/58，價值減損金額為14萬3527元；按「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定義「瑕疵不動產」指該不動產受到特定事件或原因影響，造成使用、效用或價值上劣於其他相似但未受特定事件或原因影響之不動產，所稱「特定事件」包括建物傾斜，而「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之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污名效果」係基於市場多數參與者擔心瑕疵問題增加風險或不確定性，即使經過修復，仍擔憂瑕疵問題未完全消除或有復發之可能性，導致市場性降低。依本案傾斜率自1/66至1/58，雖已進行修復至可以使用，但仍無法完全恢復至相同之傾斜率，就修復可行性而言仍有污名效果等語，有宏大事務所113年4月23日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乙估價報告書，第3頁）及113年6月13日113宏大聯估字第5034號函（本院卷第241至243頁）可參，足見系爭房屋因系爭工程造成之傾斜率加劇，致受有交易價值減損14萬3527元。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房屋經修復後可回復原狀，不致造成通常效用之降低或減損，本件並無交易性價值減損云云。惟審以甲鑑定報告書就工程費用係針對系爭工程施工前後所增加之裂損及裂損擴大部分，進行估算其損壞修復參考費用（原審卷第95、146頁），及就系爭房屋之傾斜率由1/66增至1/58對系爭房屋原結構強度所造成之影響，建議增設RC翼牆，以恢復其原結構強度，進行估算其結構補強參考費用（原審卷第96、150至154頁），俱非將系爭房屋扶正回復所需之費用。又將系爭房屋扶正回復，於技術上雖有可能惟於實務上不可行，亦有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113年7月18日113省結技12烈字第2966號函、113年8月22日113省結技12烈字第3060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93至294、309至311頁），可知系爭房屋雖得進行修復至可以使用，但仍無法完全恢復至相同之傾斜率，勢將造成使用不便，自足以減少交易價值，被上訴人空言主張系爭房屋得回復原狀，不致造成通常效用之降低或減損，即難採信。
　⒊被上訴人另主張：甲鑑定報告書為證據契約，伊應賠償數額悉以該鑑定結果為準云云。然按當事人就有關訴訟標的權利義務關係內容存在與否之事實確定方法或證明事項，加以合意，在辯論主義之適用範圍內，固應可認為有效。惟有關上開合意即證據契約之存否，於當事人間有爭執時，仍應由主張利己事實之一方負舉證證明之行為責任。倘無此證據契約，法院即不受鑑定結果之拘束，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查，甲鑑定報告書乃白香荷不服系爭工程監造人奚茂恩建築師認定系爭房屋傾斜非屬施工損害且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依102年7月8日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委請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理現況檢查、損害原因研判、安全評估、修復費用評估，申請評估鑑定（原審卷第34至41、47、101頁）。兩造固有會同於108年11月21日進行會勘，惟兩造並無以甲鑑定報告書為事實確定方法或證明事項之合意，此觀是次評估鑑定非兩造共同申請，且甲鑑定報告書作成後兩造仍無法就系爭房屋修復方式及賠償金額達成共識即明（原審卷第172至182頁），自難認兩造有以甲鑑定報告書為證據契約之約定，被上訴人前開主張，洵無可採。
　⒋至甲鑑定報告書固依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95年7月版）第3.3.5節規定，另列計有「非工程性傾斜補償費用10萬7200元」（原審卷第95、97頁），然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處112年5月23日北市都建施字第1126122530號函所載「旨揭鑑定手冊(95年7月版)第3.3.5節規定所載：『房屋傾斜超過1/200且未達1/40者，除依規定估算修復補強費用 (工程性補償)外，另依其使用不變及價值折損之程度，額外估列非工程性補償金額，但兩者補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重建工程費之100%』，查其非工程性補償係依其施工後傾斜度，合計非工程性補償率(以重建工程費用之百分比表示)，故其係以重建工程費用為計算基準。」等語（本院卷第127頁），可見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係以重建工程費用為計算基準，額外估列非工程性補償金額，非以受損戶實際損害金額為計算基準，當為解決損鄰紛爭之便宜計算方式。再按鑑定手冊所列之非工程性補償費用，僅為解決損鄰紛爭時，量化之補償費用之計算公式，受損戶仍應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1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受損戶所受修復費用以外之損害，果兩造有爭執時，依前揭說明，仍應由受損戶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本件上訴人所受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以外之損害，於系爭房屋價值減損14萬3527元部分為可採，其餘部分則屬無據（詳下述），則被上訴人就非工程性費用應賠償上訴人者，即為14萬3527元，無從重複列計10萬7200元，併予敘明。
　㈣上訴人抗辯受有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及建築師簽證費用8萬元之損害，為無理由：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財產之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害新財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每年得出租收益約17萬2495元，伊自106年9月起迄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120萬7465元云云。本院審酌系爭房屋於系爭工程前本有一定程度傾斜，系爭工程雖致傾斜加劇，然尚難認系爭房屋長期閒置與系爭工程導致系爭房屋傾斜率加劇有關。且依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屋，因為沒有錢裝潢，就一直空置到現在（本院卷第326頁）；曾經商洽做為電信機房，因擔心吵雜及輻射線而沒出租（本院卷第365頁）等語，可見系爭房屋長期空置之原因或出於未裝潢，或上訴人主觀顧慮所致，上訴人復未能舉證證明有出租系爭房屋之客觀之確定性，揆諸前揭說明，上訴人抗辯其因系爭工程導致不能正常使用系爭房屋，受有每年17萬2495元，合計120萬7465元之租金損失，尚乏所據，難認可採。
　⒊上訴人另抗辯：修復系爭房屋須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需建築師簽證，因而受有簽證費用損失8萬元云云。惟查，甲鑑定報告書估列工程費用時，已核列「其他」、「管理費」相關項目（原審卷第146、154頁），堪認甲鑑定報告書估列之工程費用已包含相關申請費用在內；況依上訴人提出之網頁列印資料所載：裝修許可申請因為各縣市規定有所不同，因此業界並沒有固定的費用（本院卷第371頁），亦可認建築師簽證費用金額非必然為8萬元，上訴人復未能就該部分支出，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抗辯受有簽證費用損失8萬元云云，即非可採。
　㈤末查，被上訴人前就系爭工程之鄰損爭議所生之預估損害賠償金額以51萬3574元辦理提存（原審卷第184頁，參不爭執事項㈣），並經上訴人受領（原審卷第188至190頁，參不爭執事項㈤），然上訴人因系爭工程造成系爭房屋損害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金額為29萬3114元（149,587+143,527），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上訴人實際應賠償上訴人29萬3114元，上訴人所受領逾越此部分之提存款利益，即無法律上原因，並使被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就此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故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2萬460元（513,574-293,114）。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2萬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2月27日起（本院卷第7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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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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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韋杉


